附件1：用户需求书：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会议活动类采购项目。
2、采购方式
[bookmark: _GoBack]采用院内磋商方式进行采购
3、采购清单及报价格式：
1）预算表和报价格式见附件3和附件4。
2）本项目采购采用单价报价形式，供应商需按本需求书采购清单中的预估数量计算合计报价，作为本项目的响应总报价。项目价格评审环节以总报价为核心依据。供应商若成交，响应单价不可改变，供货时按采购人需求的实际数量采购及办理合同结算手续。
3）报价中应包括会务物料全流程费用，具体涵盖设计、打样、制作、运输、相关部门验收、相关仓储费用、售后、原材料价格市场波动等引起的费用、物品退换、质保期内各项税金（含增值税等）、运输费、材料费、加工费、人工费等所有相关成本，无任何遗漏费用项。
4、交货时间、地点
1）交货时间与布置要求：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确认的方案、每次会议/活动的具体开始时间（以采购人最终确认为准），及采购人下单的当次会议所需具体物料，提前将本批次物料送达指定场地并完成布置，确保不影响会议/活动正常开展。
2）交货地点与运输要求：供应商应按有关标准提供会务物料的包装，并采用恰当的方式将会务物料运抵交采购人指定地点。
3）会务物料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潮、防雨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质量标准
1）会务物料必须符合国家各种标准及规范，以及本项目用户需求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若无国家标准则必须符合或优于行业标准。
2）供应商所提供的会务物料必须是经检验合格的，并与响应时承诺的质量相一致。同时，供应商须提供所供会务物料的出厂检测报告。
3）会务物料交付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前的保管责任及毁损灭失等风险及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更换。会务物料交付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后的责任由采购人承担，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修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4）供应商保证合同项下提供的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应商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6、售后服务要求
因会务物料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采购人有权向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且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测鉴定机构申请对会务物料进行检测，如检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检测费用由采购人支付；如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标准，供应商须支付检测费用并按采购人规定时限内完成“三包”服务。
7、验收要求
1）会务物料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若发现物料存在质量、数量或尺寸不符问题，采购人应立即通知供应商，供应商应在约定时限内完成调换或补充；采购人如需增加会务物料数量，按本合同对应会务物料的单价结算，本合同结算总价不得超过本项目采购预算。
2）验收标准以成交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样品、响应文件中的承诺及本合同约定为准，如发现所交付的会务物料有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作现场记录，或由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8、服务要求
1）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递交最终货板，保证货板与响应实物样品相符，且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批量生产。
2）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对产品的要求，有计划的生产并确保产品质量。
3）供应商应配合采购人及有关单位，按采购人提供的合同执行进度计划完成本项目的会务物料及相关服务。
9、服务商务价格评分表详见附件5。

